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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6 次會議 

壹、開會緣由 

為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資源型

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及銜接未來編定管制業務，本署

定期召開「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督導並協助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劃定或檢

討變更。 

本次協調會報係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

件之主動創新措施，並請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原

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為鄉村區作業」辦理進度，

並就「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涉及非都市土地特定農

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事宜」提會討論，以作為後續辦

理相關作業之參考。 

貳、報告事項 

第一案：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

或檢討變更案件之主動創新措施 

說明： 

一、本部依 105 年 3 月 30 日召開「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

報」第 5 次會議，與直轄市、縣（市）政府討論「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定作業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評鑑要點)相關評

鑑結果有案。 

二、經查新北市政府等 9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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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積極提出主動創

新措施，本署爰彙整相關優良案例（如附件 1），以提供直

轄市、縣（市）政府後續辦理相關作業參考： 

（一）新北市政府：建置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查詢系統－

地圖版，供民眾查詢劃定或檢討變更後之土地面積、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二）桃園市政府： 

1.協調道路、水利主管機關及各轄管地政事務所於會勘通

知時，以查核表勾稽方式確認是否有妨礙水利或交通情

形，同時函洽水利機關是否位屬河川區及山坡地範圍；

另製定自我成果檢核表及第一級成果檢查表供辦理地籍

圖重測及分區劃定人員配合辦理。 

2.建置地政資料庫整合查詢系統，供民眾查詢劃定或檢討

變更辦理進度。 

（三）臺南市政府： 

1.訂有「土地使用編定暨管制業務洽詢專線」，放置於網

頁，並有專人接聽。 

2.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補辦編定等案件進度置於

所屬各地政事務所網站，便於民眾閱覽，瞭解案件進度。 

（四）花蓮縣政府： 

1.將非都市土地是否位屬山坡地範圍查詢事項表單化，俾

利水保單位查填。 

2.地政事務所將轄內河川範圍圖籍轉製為 KML 檔，供民眾

利用 google earth 查詢參考。 

3.建置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查詢系統，供民眾查詢劃定或

檢討變更後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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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第二案：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為鄉村區作業辦理進

度 

一、背景說明：本署前於 104 年 11 月 26 日及 105 年 3 月 30 日

召開「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4 次及第 5 次會

議，報告說明山地鄉及離島聚落更正為鄉村區之規定如下： 

（一）更正鄉村區規定：有關山地鄉及離島聚落更正為鄉村區

之規定，本部以104年 11月 25日台內營字第1040816107

號函示：「第 1 次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當時聚居人

口數達 100 人以上，或當時人口數未達 100 人而 74 年 8

月底戶政事務所人口資料已達 100 人以上之山地鄉及離

島地區聚落，就編定公告當時或 74 年 8 月底之建地邊緣

為範圍，更正為鄉村區。」 

（二）山地鄉及離島聚落辦理使用分區更正程序： 

1.前置作業： 

(1)篩選符合更正規定之聚落：以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辦

理之 30 個部落（屬山地鄉者）為優先辦理地區。 

(2)劃定更正範圍： 

○1 以編定公告當時或 74 年 8月底之建地邊緣為範圍；

所謂「建地」應係以建地目土地或合法建築使用者

為限（本部 75 年 2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381125 號函

參照）。 

○2 應考量天然或人為界線分布情形，且應坵塊完整，

避免零星分散。 

(3)彙整相關證明資料： 

○1 編定當時或 74 年 8 月底前之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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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定當時或 74 年 8 月底前之人口資料。 

○3 編定當時或 74 年 8 月底前之地籍圖、登記簿謄本或

其他佐證資料，如水電證明、稅捐、設籍或房屋謄

本、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證明、未實施建築管理地

區建物完工證明書或其他經縣市政府審認足資證明

之文件。(本部 93 年 11 月 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6144 號函參照) 

(4)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透過本署「環境敏感地

區查詢作業單一窗口機制」，查詢案內土地有無區域計

畫之環境敏感地區。 

2.辦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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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地使用編定圖及清

冊(§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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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族委員會「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更正編定計畫」辦理情形 

（一）為解決原住民族部落既有建物使用土地無法取得合法使

用權問題，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05 年 1 月 20 日核定「原

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更正編定計畫」就

初步清查之原鄉部落辦理更正使用分區作業，並編列 105

年度預算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相關作業。該

會以 30 個部落（如下表）列為優先辦理更正地區：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區 部落 備註 

宜蘭縣 大同鄉(山地鄉) 松羅部落 

天狗部落 
苗栗縣 泰安鄉(山地鄉) 

象鼻部落 

南投縣 仁愛鄉(山地鄉) 慈峰部落 

建山部落 

高中里 

勤和部落 

復興部落 

高雄市 桃源區(山地鄉) 

拉芙蘭里 

瑪家鄉(山地鄉) 北葉部落 

牡丹鄉(山地鄉) 四林部落 屏東縣 

來義鄉(山地鄉) 古樓部落 

秀林鄉(山地鄉) 和仁部落 

米棧部落 

鹽寮部落 壽豐鄉(平地鄉) 

下月眉部落 

玉里鎮(平地鄉) 巴島力安部落 

花蓮縣 

吉安鄉(平地鄉) 小台東部落 

庫志部落 

上高遶部落 

色霧鬧部落 

上蘇樂部落 

武道能敢部落 

哈嘎灣部落 

卡拉部落 

桃園市 復興區(山地鄉) 

嘎色鬧部落 

原住民族委員會104年5月7

日原民土字第1040026081號

函請各縣市政府調查「使用

地編定公告前既有原住民部

落座落原住民保留地而未編

定為建築用地」之部落，並

依限提報。 

 

考量辦理使用分區更正條件

後，選定左列30個部落作為

優先辦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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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山部落 

雙崎部落 

裡冷部落 
臺中市 和平區(山地鄉) 

達觀部落 

合計 

3 直轄市、5 縣 

13 鄉 

(鎮、市、區) 
30 部落   

 

（二）原住民族委員會業於 105 年 3 月 1 日召開「原鄉地區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更正編定作計畫」第 1 次工

作會議，結論略以：「前置作業請於 105 年 6月底前完成，

並參酌本次會議簡報之前置作業細部工作事項所定權責

及本會製定之表格辦理。」 

三、為暸解目前辦理進度，請有關機關說明或配合辦理下列事

項： 

（一）請宜蘭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桃園市政府及臺中市政府說

明原鄉地區更正使用分區為鄉村區辦理進度。 

（二）請原住民族委員會依本署 105 年 4 月 25 日營署綜字第

1050022212 號函，俟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鄉地

區土地更正使用分區案件基礎資料明確時，提供辦理審

議案件之優先順序，並督促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進度，以利後續審議作業。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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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涉及非都市土地特

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事宜 

一、背景說明： 

（一）本部依據行政院 102 年 9 月 9 日指示，辦理全國區域計

畫修正作業（以下簡稱修正案），補充「農地」等相關內

容。案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提供計

畫內容草案，並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以下簡稱區委

會）於 103 年 3 月 27 日、103 年 10 月 22 日及 104 年 5

月 25 日召開 3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後，再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及 104 年 11 月 26 日提區委會第 364 次及第 367

次會議討論原則通過。 

（二）農委會於 104 年 10 月 16 日檢送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

案)涉及農業部門計畫及農地利用與管理措施之修正意

見。本署依前開意見，再行整理修正案「特定農業區及

一般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詳如表 1）。 
 

表 1 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之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102.10.17 全國區域計畫 104.10.16 農委會提供修正

意見 

105.03.21 函送環保署辦理

政策環評版 

一、特定農業區 

(二)劃設或檢討變更原則 

1.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

地區，且經農田水利會

認定可提供灌溉水源地

區。 

2.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業試驗所認定生產力

高，且面積完整達 25

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

80％之地區。 

3.其他使用分區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

更為特定農業區： 

一、特定農業區 

(二)劃設或檢討變更原則 

1.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

地區，且經農田水利會

認定可提供灌溉水源地

區。 

2.土地面積達 25 公頃且

農業使用面積達 80％

之地區，參酌農業主管

機關辦理之農地分類分

級成果屬第 1 種農業用

地之地區。 

3.特定專用區仍供農業使

用之土地。 

一、特定農業區 

(二)劃設或檢討變更原則 

1.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

地區，且經農田水利會

認定可提供灌溉水源地

區。 

2.土地面積達 25 公頃且

農業使用面積達 80％

之地區，參酌農業主管

機關辦理之農地分類分

級成果屬第 1 種農業用

地之地區。 

3.特定專用區仍供農業使

用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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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積達 25 公頃且農

業使用面積達 80

％，並符合下列原則

之一者： 

○1 依據「山坡地土地可

利用限度分類標準」

為 1～2 級宜農牧

地。 

○2 特定專用區仍須供

農業使用之土地。 

(2)位於農業經營專區或

農業主管機關輔導之

農業生產地區。 

(3)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

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

擬劃設為特定農業區

者。 

4.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據

地方農業發展需要擬劃

設為特定農業區者。 

4.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

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擬

劃設為特定農業區者。 

二、一般農業區 

(二)劃設或檢討變更原則 

1.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

業使用之土地。 

2.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

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

區。 

3.特定農業區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 

(1)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

特定農業區之原則。 

(2)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

業生產區之土地。 

(3)遭受風災、水災等重

大天然災害或生產條

件已改變，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1 土壤鹽分濃度高(土

壤飽和抽出液電導

度超過 8dS/m）。 

○2 平均耕土層厚度少

於 15 公分。 

○3 耕土層縱切面直徑

大於 7.5 公分之礫

石占面積量 5％以

上，果樹園 30％以

二、一般農業區 

(二)劃設或檢討變更原則 

1.不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

農業區之原則，且供農

業使用之土地。 

2.申請檢討變更面積應在

10 公頃以上，但依據行

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

工廠合法經營方案」之

特定地區，或配合環境

敏感、災害防免、毗鄰

使用分區等事由，經直

轄市、或縣(市)政認定

之地區，得不受 10 公頃

之限制。另經政府核定

之養殖漁業生產區，劃

定或檢討變更面積應在

30 公頃以上。 

二、一般農業區 

(二)劃設或檢討變更原則 

1.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

業使用之土地。 

2.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

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

區。 

3.特定農業區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 

(1)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

特定農業區之原則。 

(2)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

業生產區之土地。 

(3)遭受風災、水災等重

大天然災害或其他非

人為因素致生產條件

已改變之地區。 

(4)連續 3 年地勢低窪淹

水或海水倒灌，經政

府單位登記在案區

域。 

(5)經水利主管單位確認

無灌溉水源地區。 

(6)距離重大建設、交通

設施、都市或產業發

展地區 100 公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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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4)連續 3 年地勢低窪淹

水或海水倒灌，經政

府單位登記在案區

域。 

(5)經水利主管單位確認

無灌溉水源地區。 

(6)距離工業區、科學園

區、高鐵特定區、國

（省）道交流道、都

市發展用地或環保署

公告受污染場址地區

100 公尺範圍內之地

區。 

4.前款劃定或檢討變更之

面積應在 10 公頃以

上。但因配合環境敏

感、災害防免、毗鄰使

用分區等事由，經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認定

者，得不受 10 公頃之限

制。 

5.為落實行政院核定「輔

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

方案」政策，依據工廠

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劃

定公告之特定地區，未

達工業區變更規模，且

經農業主管機關依方案

同意變更者，其土地使

用分區得由特定農業區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 

6.位屬直轄市、縣(市)區

域計畫案內劃設之「非

都市土地得申請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或「得

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

更區位」範圍之土地，

其土地使用分區得由特

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

般農業區。 

內且農業使用面積小

於 80%地區。 

(7)依據行政院核定「輔

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

營方案」及工廠管理

輔導法第 33 條劃定

公告之特定地區，且

符合本款各目之一得

檢討變更之條件者。 

4.前款劃定或檢討變更，

除第 7 目特定地區外，

其餘各目申請檢討變更

面積應在 10 公頃以

上，經政府核定之養殖

漁業生產區應在 30 公

頃以上。但因配合環境

敏感、災害防免、毗鄰

使用分區等事由，且經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認定變更後無影響鄰近

特定農業區生產環境或

條件者，得不受 10 公頃

之限制。 

5.位屬直轄市、縣(市)區

域計畫案內劃設之「非

都市土地得申請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或「得

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

更區位」範圍之土地，

其土地使用分區得由特

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

般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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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辦理方式 

（一）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係屬政策計畫，有關非都市土地資

源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作業仍應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以下簡稱作業須

知）規定辦理，故有關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劃定或

檢討變更作業方式，本署將依據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之

指導，研擬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辦理單位、程序及作

業時程等相關技術性及操作性規定，並會商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本部地政司及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獲致

共識後，再請本部地政司協助納入作業須知。 

（二）目前初步構想：本署為研擬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

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5 年 2

月 15 日農企字第 1050012101 號函示略以：「以既有特定

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範圍為基礎，參酌農地分類分級劃

設成果予以修正及調整」之處理原則（詳附件 2），並以

臺南市後壁區及歸仁區為例（詳如圖 1～4），初步構想如

下： 
 



12 

 
圖 1 臺南市後壁區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範圍檢討變更前示意圖 

 
圖 2 臺南市後壁區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範圍檢討變更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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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南市歸仁區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範圍檢討變更前示意圖 

 
圖 4 臺南市歸仁區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範圍檢討變更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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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1)基本原則：「以既有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範圍為基

礎，參酌農地分類分級劃設成果予以修正及調整。 

(2)屬河川區、森林區等其他目的事業法令管轄範圍土地

檢討變更原則 

○1 說明：原屬河川區、森林區使用分區者，是否配合

檢討變更？ 

○2 建議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考量河川區或森林區均

係屬加強資源保育使用分區性質，建議維持河川區

或森林區。 
 

  
圖 5 臺南市後壁區檢討變更前使用分區 圖 6 臺南市後壁區檢討變更後使用分區 

  

  

圖 7 臺南市後壁區檢討變更前使用分區

及現況圖 

圖 8 臺南市後壁區檢討變更前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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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零星小面積檢討變更原則 

○1 說明：經檢討變更後之同一使用分區內，有夾雜零

星小面積其他使用分區情況，是否併同檢討變更為

同一土地使用分區？又其零星小面積之規模如何界

定？ 

○2 建議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A.零星土地認定面積：依「全國區域計畫」規定，「一

般農業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面積應於 10 公頃以

上，故零星土地規模認定為面積小於 10 公頃。 

B.考量使用分區完整性，零星土地包夾於農地分類分

級成果調整後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者，調整為

毗鄰之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 

C.未辦理農地分類分級之零星土地包夾於農地分類

分級成果調整後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者，調整

為毗鄰之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 
 

  

圖 9 零星土地檢討變前使用分區 圖 10 零星土地檢討變後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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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零星土地現況圖 圖 12 零星土地使用地圖 

 

圖 13 零星土地檢討變前使用分區 圖 14 零星土地檢討變後使用分區 

  

  

圖 15 零星土地現況圖 圖 16 零星土地使用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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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毗鄰鄉村區或都市計畫區等範圍土地檢討變更原則 

○1 說明：調整後之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如毗鄰鄉

村區或都市計畫區等範圍，應如何調整？ 

○2 建議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A.原則維持調整後之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 

B.毗鄰鄉村區之一般農業區，如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評估有配合毗鄰鄉村區擴大之需要，應依「全

國區域計畫」鄉村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辦理，又

該計畫規定：「配合政府農村再生或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等相關農地(村)政策規劃，兼顧生態、改善農

業生產環境、提供生活所需之必要性公共設施施，

而需適度擴大鄉村區規模者，得視實際需要由內政

部會商有關機關，…於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予以適當之簡化。」 

C.毗鄰都市計畫區之一般農業區，如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評估需檢討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或配合都市

發展之擴大都市計畫需要，後續須依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辦理。 
 

  

圖 17 毗鄰鄉村區檢討變前使用分區 圖 18 毗鄰鄉村區檢討變後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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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毗鄰鄉村區現況圖 圖 20 毗鄰鄉村區使用地圖 

  

  

圖 21 毗鄰都市計畫區檢討變前使用分區 圖 22 毗鄰都市計畫區檢討變後使用分區 

  

  

圖 23 毗鄰都市計畫區現況圖 圖 24 毗鄰都市計畫區使用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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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辦理農地分類分級土地檢討變更原則 

○1 說明：未辦理農地分類分級之特定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及其他使用分區之農牧用地，如何調整？ 

○2 建議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原則維持現行特定農業

區、一般農業區及其他使用分區之農牧用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一併納入全市(縣)特定農業區與一

般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 

(6)經綜整前開問題(1)至(5)，涉及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

區與一般農業區建議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各該原則

順序如下表： 
 

原使用分區與使用地

類別 
調整條件 

順序 
使用分

區 

使用地類

別 

農地分

級 
面積 其他 

調整後使用分區 

1 河川區     河川區 

2 森林區     森林區 

3 特定農

業區 

甲種建築

用地 

 大於 1 公

頃 

 一般農業區 

4 特定農

業區 

丁種建築

用地 

 大於 10

公頃 

 一般農業區 

5 特定農

業區 

 1   特定農業區 

6 特定農

業區 

 2、3、4   一般農業區 

7 一般農

業區 

 1   特定農業區 

8 一般農

業區 

 2、3、4   一般農業區 

9 山坡地

保育區 

農牧用地 1   特定農業區 

10 風景區 農牧用地 1   特定農業區 

11 特定專

用區 

農牧用地 1   特定農業區 

12 山坡地

保育區 

農牧用地 2、3、4   一般農業區 

13 風景區 農牧用地 2、3、4   一般農業區 

14 特定專 農牧用地 2、3、4   一般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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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區 

15 特定農

業區 

   毗鄰鄉村

區 

特定農業區 

16 一般農

業區 

   毗鄰鄉村

區 

一般農業區 

17 特定農

業區 

   毗鄰都市

計畫區 

特定農業區 

18 一般農

業區 

   毗鄰都市

計畫區 

一般農業區 

19 特定農

業區 

  小於 10

公頃 

 毗鄰特定農業區或一

般農業區 

20 一般農

業區 

  小於 10

公頃 

 毗鄰特定農業區或一

般農業區 

 

2.辦理時程：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件，於

修正案或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再由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將該

2 類案件一併報請本部核備，本部應於 1 年內完成核備

作業。（按：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提前辦理相關作業，

至少於公告實施後 6 個月內函送本部）。 

3.辦理方式： 

(1)辦理程序：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單位提供農地

資源分級分類成果，送交地政主管單位製作使用分區

圖及使用地編定圖，再送農業主管單位確認後，依據

「製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

須知」規定辦理相關法定程序，並提報本部區委會審

查通過。 

(2)辦理範疇： 

○1 以全市（縣）之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

區及其他使用分區農牧用地為範疇。 

○2 都市計畫農業區及國家公園均不納入檢討變更範

疇。 

(3)提送類型：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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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一併辦理及提送，否則不予受理。 

(4)應備書件：報請本部核備時，除作業須知規定書件外，

並應檢附「農業用地檢討變更查核表」，該表相關說明

如下： 

○1 該表應就各筆土地逐一表明其 103 年度農地分類分

級成果（農 1、農 2、農 3 或農 4）；未辦理農地分類

分級之縣（市）或未納入 103 年農地分類分級分析

範圍之土地，請各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單位就

農地資源條件，逐一予以認定。 

○2 該表內農 1、農 2、農 4 之面積加總數量，再加上應

保留之都市計畫農業區面積數量，除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另有規定者外，應符合全國區域計畫修正

案內各該直轄市、縣（市）宜維護農地總量。前開

應保留之都市計畫農業區面積數量，並應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之都市計畫及農業主管單位確認。 

擬辦： 

（一）請本次會議與會機關就前開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

般農業區後續辦理劃定或檢討變更之條件、辦理時程及

辦理方式提供意見。 

（二）請作業單位依據與會機關意見，參考修正相關內容，並

另案召開會議續為研議；後續並俟會商有關機關討論確

定後，函送本部地政司協助辦理作業須知修正事宜。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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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新北市政府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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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有無妨礙交通、水利設施情事」會勘紀錄表 

一、  勘查依據：依據本所        年       月      日                                         

溪地行字第                               號函 

二、勘查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上午     時    分 

三、勘查標的：坐落龍潭區大湖段                      地號土地 

四、會勘人員：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水利行政科： 

 

桃園市龍潭區公所： 

 

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 〈記錄〉：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 

 

  五、會勘情形： 

審查意見 
會勘單位 審查事項 

是 否 

簽  章 

桃園市政府 

工務局養護工程

處 

申請標的土地如編定為交通

用地以外之用地，是否有妨礙

交通設施情事 

  

 

桃園市政府 

水務局水利行政

科 

申請標的土地如編定為水利

用地以外之用地，是否有妨礙

水利設施情事 

   

申請標的土地如編定為交通

用地以外之用地，是否有妨礙

交通設施情事 

  

桃園市龍潭區公

所 申請標的土地如編定為水利

用地以外之用地，是否有妨礙

水利設施情事 

  

 

六、會勘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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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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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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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花蓮縣政府 

山坡地範圍查詢清冊 

編號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是否位屬山坡地範圍 備註 

1 秀林鄉 愚堀段 542-3     

2 秀林鄉 愚堀段 542-6     

3 秀林鄉 玻士岸段 924     

4 秀林鄉 玻士岸段 924-1     

5 秀林鄉 道拉斯段 750     

6 秀林鄉 道拉斯段 751     

7 秀林鄉 道拉斯段 752     

8 秀林鄉 道拉斯段 763     

9 吉安鄉 永安段 62     

10 吉安鄉 永安段 63     

11 吉安鄉 永安段 64-6     

12 吉安鄉 永安段 479     

13 吉安鄉 福吉段 652     

14 吉安鄉 福南段 732     

15 吉安鄉 福南段 734     

16 吉安鄉 福華段 615     

17 吉安鄉 福華段 620     

18 吉安鄉 福華段 666     

19 吉安鄉 福華段 726     

20 吉安鄉 福華段 730     

21 吉安鄉 福華段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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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出山坡地範圍土地分區檢討清冊 

項次 鄉鎮 段別 地號 

不屬山坡地

範圍內 

屬山坡地

範圍內 
重測前地號 

1 光復鄉 大全段 0576-0000      

2 光復鄉 大全段 0577-0000      

3 光復鄉 大全段 0744-0000      

4 光復鄉 大農段 0582-0000      

5 光復鄉 大興段 0034-0000      

6 光復鄉 大興段 0036-0000      

7 光復鄉 大興段 0141-0000      

8 光復鄉 大興段 0142-0000      

9 光復鄉 大興段 0149-0000      

10 光復鄉 大興段 0149-0000      

11 光復鄉 大興段 0149-0000      

12 光復鄉 大興段 0149-0000      

13 光復鄉 大興段 0193-0000      

14 光復鄉 大興段 0203-0000   v   

15 光復鄉 大興段 0227-0000 v     

16 光復鄉 大興段 0228-0000 v     

17 光復鄉 大興段 0229-0000 v     

18 光復鄉 大興段 0230-0000 v     

19 光復鄉 大興段 0231-0000 v     

20 光復鄉 大興段 0233-0000 v     

21 光復鄉 大興段 0234-0000 v     

22 光復鄉 大興段 0401-00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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